
辽宁省土态环境厅文件

辽环 E2022|190号 签发人:黄耀宏

关于呈报 《辽宁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

督察整改方案》第 37项整改任务

验收销号意见的报告

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:

2022年 7月 6日 ,辽宁省生态环境厅组成验收组,对照《辽

宁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咨察整改方案》及 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

整改任务验收参考标准》,采取听取汇报、调阅资料、现场核查

等方式,对鞍山市委、市政府承担的第 37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进行了现场验收,出具了验收销号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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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呈上。

附件:1。验收组成员表

2.关于《辽宁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》第

37项整改任务验收销号意见

(此件不予公开)

9月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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甜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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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 《辽宁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

方案》第 37项整改任务验收销号意见

鞍山市生态环境保护△架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:

按照 《辽宁省中央生态环坑保护△来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

法 (试行)》 ,2022年 7月 6日 ,验收组对照 《辽宁省中央生

态环境保护△架整改方案》及 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生改任务验

收参考标准》,采取听取汇报、调阅资料、现场核查等方式,

对第 37项整改任务完成枯况进行了验收。

一、生改任务

鞍山市PMa‘年均浓度同比恶化。

二t△改目标

PMas年平均浓度达到省要求目标。

三、完成△况

2021年度,鞍山市PMas年平均浓度省要求目标为4⒈5做克/

立方米。实际PM⒉5浓度为38.7做克/立方米,同 比改去1⒈4%。

(一 )2021年 ,完成了 13宋钢铁企业 46个超低排放改造

项回,共中,海城市 9永企业 25个项目,千山区 1家企业 5个

项目,南新区 1家企业 1个项目,经开区 1家企业 2个项目,

-ˉ 4—



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3个项目。

(二 )2021年 ,完成了海城市恒盛铸业有限公司封闭料仓

项目、鞍山市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解放珞热源厂煤场封闭工程、

鞍山市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解放东路热源厂煤场封闭工程、鞍山

盛盟煤气化有限公司煤场封闭工程、鞍山三冶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料场封闭工程。

(三 )2021年 ,持续开展“
散乱污

”企业排查整治工作,截

至2021年年底,共排查发现97家“
散乱污”企业,已全部完成整

治任务,其中,升级改造 15家 ,关停取缔 82家 ,实现
“
散乱

污
’企业动态沽零。

(四 )市公安局制定了《鞍山市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工

作方案》,2021年 ,全市淘汰老旧车辆 2750台 。

(五 )2021年 ,全市完成非煤矿山欠至 23⒋06公顷,其中,

鞍钢父团矿业有限公司 7⒏33公员,海城市 110.06公顷,岫岩

县 27。27公顷,于山区 18.4公顷。

(六 )2021年 ,完成城区、开发区 I17块裸】土地扬尘治

理工作,其中,整治85块 ,转为建筑工地 32块。

(七 )2021年,市住建部门对全市 60余个建筑工地进行全

在圭检查,下发督办单 8份,涉及工地 50余个,对扬尘防治措

施落实不到位的项目乐计罚从 1⒋3万元;市公安局组织开展货

车交通过法行为专项整治,查处货车走柒行违法行为 1万余起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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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工业企业执法检查,下达涉气行政处罚 218

起,罚从 1386,5万元。

(八 )《鞍山市中心城区民用供暖规划实施方案》于 2022

年 6月 17日 发布。

四、验收结论

已完成整改,同志及行销号程序。并要持续完成省考核目

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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